
1 
 

機場捷運 A21 站地區區段徵收開發案土地及土地改良物取得   

協議價購會議紀錄 

一、開會時間： 

（一）109年 2月 13日（星期四）上午 9時 10分、中午 12時 40分、下午 2時 40分 

（二）109年 2月 14日（星期五）上午 9時 10分、中午 12時 40分、下午 2時 40分 

（三）109年 2月 15日（星期六）上午 9時 10分、中午 12時 40分、下午 2時 40分 

二、開會地點：桃園市中壢區公所地下一樓禮堂 

三、主持人： 

(一) 109年 2月 13日：本府地政局副局長蔡金鐘          紀錄：李政諺 

(二) 109年 2月 14日：本府地政局副局長蔡金鐘（科長林坤龍代理） 

(三) 109年 2月 15日：本府地政局副局長蔡金鐘 

四、出列席單位及人員：詳如簽到簿（略） 

五、說明事項： 

    桃園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配合機場捷運 A21 站（環北站）之設置，

藉由本開發案提高土地使用強度以因應未來區域發展，並紓解中壢區已發展

飽和之住宅區及商業區等可建築用地需求，另就目前興南國中因緊鄰殯葬用

地長期受空污及噪音影響，亦可由由本開發案提供其學校用地，以改善教學品

質不佳之情況。整體而言，透過機場捷運 A21 站地區區段徵收作整體之開發，

將提供充足的可建築用地並建構完善之公共設施，打造適居之新市鎮。本府擬

與案內所有權人協議以價購方式取得區段徵收範圍內土地及土地改良物，詳

細之區段徵收範圍圖已張貼於會場，相關價購說明資料業以 109 年 1 月 30 日

府地區字第 1090013848 號開會通知單寄送予各位，如鄉親願意以其他方式提

供建設所需之土地，亦得於會議中提出，本府將考量相關法令規定及現實狀

況，竭誠與您協議。本次協議價購會議將先說明協議價購流程以及相關規定，

如鄉親對於簡報或對協議內容有任何意見，歡迎於會中提出，本府將為您詳盡

說明。 

    另本次協議價購土地係以本府查估市價每平方公尺提高 600 元作為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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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購價格，建築改良物則以查定之建築改良物補償總價款加計 5％作為協議價

購價格，如同意配合於區段徵收公告期滿 3 個月內完成自拆者，自動拆遷獎

勵金總額再加計 5％作為協議價購價格。現場工作人員將與各位鄉親採一對一

的方式進行協議，如經協議成立，先簽立協議價購同意書，本府將再通知相關

簽約事宜，另有關價金交付、產權移轉及點交等作業，俟本案區段徵收計畫書

經內政部核定後接續辦理。如各位鄉親需要考慮，無法於協議價購會議期間與

本府達成協議者，仍可於 109 年 2 月 17 日~109 年 2 月 21 日前至中壢區公所

或於 109 年 2 月 27 日前至本府地政局區段徵收科提出，逾期未提出者視同未

達成協議價購。 

    考量本府過去辦理開發案時常因原土地所有權人死亡、年代久遠或繼承

人申請戶籍謄本資格不符等相關情事，以致繼承人相互之間不易釐清親屬關

係及蒐集資料困難。為此本府提出創新便民措施，針對本案之繼承人可於會中

填寫繼承系統參考表申請書，本府對於申請資格符合者提供繼承人部分姓名

之方式作為參考，以加速民眾辦理繼承流程。 

七、所有權人、地方人士詢問及意見陳述： 

    以下針對會議中所有權人發言或書面陳述具共通性之意見進行綜合回

復，倘屬個案性質意見，將逐案查處後函復。 

問題  

類型 

所有權

人姓名 
陳述意見內容 綜合回復 

徵收  

範圍 

王○聖、

林○妍 

先前本人與鄰地所有權人有土

地糾紛，法院曾請中壢地政事

務所至現場測量複丈，複丈結

果確有占用他人土地，惟本次

市府通知查估結果及應拆除

處，與先前法院判決結果不一

致，所以申請重新測量，應以上

次法院判決結果為準。 

因屬土地與地上建物位置認

定疑義，後續將參酌先前複

丈結果會同中壢地政事務所

測量人員至現場辦理會勘釐

清。 

地上物

補償 

江○君 1、未被告知測量時間，導致

「未到場」評估不實。請另

約時間，再次測量評估，以

達公正之效。 

1、本案查估通知業以 108 年

7 月 31 日府地區字第

1080191761 號函寄發予

範圍內有產權登記之所有



3 
 

問題  

類型 

所有權

人姓名 
陳述意見內容 綜合回復 

2、化糞池及其他內部建物，未

列本次查估範圍內，請再次

評估。且化糞池拆除，影響

生活起居及居住是否有房

租補助？ 

3、為何查估表中沒有拆遷補

償費。 

權人，並檢附查估作業時

程表請所有權人於排定時

間至現場會同辦理。經查

陳情人所有之地上物為占

用他人土地之情況，且未

辦理保存登記，故係請土

地所有權人轉知相關權利

人之方式處理，且就無人

至現場會同查估之地上物

皆有張貼「協請相關權利

人主動聯繫查估公司」之

通知書，以另行約定查估

時間。 

2、有關本次土地改良物所有

權人於協議價購會議所提

出地上物漏估、查估錯誤

或檢附相關證明文件等事

宜，本府將錄案並委請查

估公司另行安排時間進行

複估，並個別函復陳情人

查估成果。 

3、另有關房租補助費之發給

係依據「機場捷運 A21 站

地區區段徵收開發案拆遷

地上物補助救濟獎勵原

則」辦理，原則上以符合

設籍條件及居住事實，且

有配合實際拆遷者為主，

故化糞池拆除是否發給房

租補助仍須視是否確有拆

遷影響居住之情形而定。 

4、為確認開發案邊界範圍，

標準作業程序係於範圍邊

界土地會釘樁，如遇有建

程序 

不備 

游○松 查估沒收到通知，今天收到通

知就是要徵收，不符合程序，且

查估公司在我牆上噴漆（拆除

線）違法侵害財產，毀損我房

子，且拆除到房子樑柱，損害房

屋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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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類型 

所有權

人姓名 
陳述意見內容 綜合回復 

築改良物會另噴繪拆除

線，農林作物則以插旗方

式，供民眾瞭解拆除或種

植補償之範圍。 

安置   

計畫 

吳○嘉、

廖○雲、 

1、此次協議價購未提及農舍安

置戶，現有合法住宅緊鄰

A21 站，但徵收價低，若欲

要安置配回抵價地，地點又

在何處？又如何申請？配回

的價格又是否天價又未知，

盼能預測配地價格，讓其透

明化。 

2、請准予配置拆遷安置戶權

利。 

1、為保障開發範圍內因建築

改良物被徵收，致無屋可

居住者權益，本案都市計

畫已規劃兩處安置街廓，

分別位於新生路西側第四

種住宅區及文中用地東側

第二種住宅區內，供符合

安置資格者選配。 

2、本案安置對象以合法建物

所有權人為主，須符合設

籍條件及領有房租補助費

並配合拆遷。倘無法提出

合法建物證明文件而符合

其他條件，且建物符合都

市計畫第 1 次公開展覽

(98 年 7 月 2 日)時即已存

在之非合法建物，地面層

居住面積達 50 平方公尺

以上、非為竹木或鐵皮型

態之簡易構造等，將規劃

在第 1 梯次由合法建物所

有權人抽籤選配安置土地

完畢後，就剩餘之安置單

元辦理第 2 梯次抽籤選

配。 

3、有關區段徵收後地價評

定，依土地徵收條例第 45

條規定，應預計區段徵收

土地平均開發成本，並斟

酌區段徵收後各街廓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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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類型 

所有權

人姓名 
陳述意見內容 綜合回復 

位置、地勢、交通、道路

寬度、公共設施及預期發

展情形，估計區段徵收後

各路街之路線價或區段

價，提經本市地價評議委

員會評定後，作為原土地

所有權人領回抵價地之

計算基礎，評定後本府將

公布於專網提供查詢。 

4、民眾如有意申請配回安置

街廓，請於區段徵收公告

期間內提出申請領回抵

價地，俟完成區段徵收後

地價評定後，將邀集安置

戶召開安置街廓抽籤暨

配地說明會，屆時再請有

意願申請分配安置街廓

者提出申請，並接續辦理

抽籤配地作業。 

原位置

保留 

邱○雪等

2 人、沈

○有等 2

人、游○

桂、鍾○

榮等 2

人、許○

城、吳江

○蘭、吳

○權、胡

楊○玉、

邱○祿、

李張○

英、吳○

美、吳○

憲、吳○

娥、徐○

1、申請原地原屋保留建物(興南

段公坡小段 348、349、437、

444、446、447、447-1、466、

470、471 地號)。 

2、南園二路加油站申請原位置

保留 

 

1、本案依區段徵收法令規

定，倘屬於合法建物可在

不妨礙都市計畫及區段徵

收土地分配原則下，於區

段徵收公告期間除申請領

回抵價地外，一併提出申

請原位置保留，相關保留

資格條件、分配面積計算

及差額地價繳納等事項，

本府會另行訂定「建物基

地申請原位置保留分配審

查作業要點」供後續作業

辦理，經該要點審核通過，

即可分配取得現有建物坐

落區位之土地。惟實際結

果仍會依上開規定再行審

查准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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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類型 

所有權

人姓名 
陳述意見內容 綜合回復 

林、劉○

儼、溫○

銘 

2、有關興南段公坡小段 348

地號等土地及其建物之

所有權人，因多數人主張

原位置保留或陳情剔除

區段徵收範圍外，且多數

為合法密集建物，本府地

政局將邀集都市發展局

共同研商是否符合劃設

第一種住宅區原則，將適

當地區劃為剔除區，以保

障民眾居住權益。 

八、會議結論 

（一）本次協議價購會議經向各所有權人說明協議價購作業內容後，會中計有 92

件與本府達成協議，本次會議未到場或會後願意參與協議價購之所有權人，

請於 109 年 2 月 27 日前向本府地政局區段徵收科提出，本府另行通知簽訂

買賣契約書。如拒絕參加協議價購或經協議未成立，為利本案之順利進行，

將依土地徵收條例規定辦理區段徵收，本府預計 109 年 3 月中召開區段徵收

公聽會，說明相關補償規定及處理程序。 

（二）各位所有權人如對本府此次辦理協議價購有意見陳述時，請於 109 年 3 月

31 日前，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105 條規定，以書面向本府提出事實上及法律

上之陳述意見，不於前述期間提出陳述者，視為放棄陳述意見之機會。 

（三）本府已建置本開發案專屬網站，供民眾瀏覽相關資訊，並提供協議價購簡報

資料之下載。（本案網址：http://www.asia-survey.com.tw/tya21/） 

九、散會時間： 

（一）109年 2月 13日（星期四）上午 11時 30分、下午 2時 10分、下午 4時 10分 

（二）109年 2月 14日（星期五）上午 11時 20分、下午 2時 0分、下午 4時 0分 

（三）109年 2月 15日（星期六）上午 11時 20分、下午 2時 10分、下午 4時 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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